




附件： 

 

汕头市澄海区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工作方案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也是“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10 周年。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省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部署，聚焦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的目标，根据市《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工作方

案》，现就开展 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以下简称“6•30”

活动）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活动主题 

决胜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 

二、宣传发动 

（一）3-5 月，总结梳理“6•30”活动 10 周年的成效和经验，

充分展示我区扶贫济困活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果，组织

力量深入调研“6•30”活动对澄海社会扶贫的独特价值，为“6•30”

活动的发展升级提供理论引导和支撑。系统宣传，讲好 10年以

来澄海社会扶贫好故事，进一步扩大“6•30”活动社会影响。（区

委宣传部、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工信局、澄海慈善总

会，各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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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6 月，以“汕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微信公众号为

“6•30”活动官方信息发布渠道，全方位、多角度、成系列发布“6•30”

活动实时动态和消息，对焦新面孔，培育新资源，让全社会更多

了解、信任、参与“6•30”活动。及时将本区“6•30”活动动态和消

息报市，营造浓厚扶贫济困氛围。（区农业农村局、澄海慈善总

会，各镇、街道） 

（三）4-6 月，组织新闻媒体，综合运用融媒体手段，借助

广播、电视、报纸等优势传媒，发挥公交等移动媒介作用，积极

通过抖音、小视频等宣传载体，深入宣传 2020 年“6•30”活动主

题，深度宣传自愿捐赠、协商共建美丽宜居示范村和支持老区地

区扶贫济困事业先进典型，着力宣传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支持革命老区地区发展，着力宣传先富帮

后富、携手奔小康的政治担当。（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区农业

农村局，各镇、街道） 

（四）5 月下旬，筹备召开动员会议，传达贯彻省市会议精

神，部署我区 2020年“6•30”活动暨 10周年总结工作任务，报请

区委分管领导出席。（区农业农村局） 

（五）5-6月，组织开展走访企业活动，通报“6•30”活动情况，

发动企业积极参与支持“6•30”活动。报请区领导带队走访部分重

点企业，其他企业由区直相关部门、澄海慈善总会和各级党委、

政府结合往年捐赠情况组织走访。（各镇、街道，区农业农村局、

区工信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工商联、澄海慈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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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六）6 月上旬，召开重点企业座谈会，通报“6•30”活动情

况，动员发动社会力量积极捐赠，支持决胜脱贫攻坚，助力乡村

振兴，报请区政府主要领导出席。（区政府办、区工信局、区民

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工商联、

澄海慈善总会） 

（七）各级各单位按照“6•30”活动要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扶贫济困活动，实现全民参与。（区直各单位，各镇、街道） 

三、活动内容 

（一）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心捐赠项目 

1.开展干部职工爱心捐赠活动。6月 30日前，区直各单位组

织干部职工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区直机关工委，区农业农村局、

澄海慈善总会） 

2.开展社会组织扶贫济困活动。5 月份，向全区广大社会组

织发出倡议，召开重点社会组织座谈会，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6•30”活动。（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澄海慈善总会） 

3.开展“学子献爱心”活动。6 月份，广泛发动全区学校和学

生参加“学子献爱心”活动。（区教育局、区人社局、团区委） 

4.开展“拥政爱民献爱心”活动。6 月份，向全区驻军发出倡

议，争创“双拥”工作，开展扶贫济困捐赠活动。（区人武部、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 

5.开展社区扶贫募捐活动。倡导广大社区居民参与扶贫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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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活动，做到社区扶贫募捐全覆盖。引导、鼓励区女企业家联

谊会以捐送、结对帮扶、吸纳就业等形式帮助农村贫困妇女走出

困境、脱贫奔康。（区民政局、澄海慈善总会、区妇联，各镇、

街道） 

6.积极宣传，发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爱心企业和宗教团体

参与省举办的“助力脱贫攻坚献爱心”项目众筹活动，重点帮扶革

命老区发展。（区民族宗教局、区发改局、区工信局、区委宣传

部、区农业农村局、澄海慈善总会，各镇、街道） 

（二）开展“以购代捐”活动，助力消费扶贫。发动各级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社会团体、公民个人等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开展“以购代捐”活动。6月初，以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

产品交易市场、汕头消费扶贫农产品交易中心、汕头市驻佛山市

粤桂黔特色农产品流通交易中心工作站和汕头市澄海区消费扶

贫创业创新基地为依托，举办“6•30爱心助农产品网销会”，开展

扶贫产品“认购”活动，助力消费扶贫。（区直机关工委、区农业

农村局、区工信局、区财政局，区供销合作联社，区工商联，

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各镇、街道） 

（三）深化“百企帮百村”行动。引导和鼓励爱心企业整镇整

村捐助创建美丽宜居示范村，助力乡村振兴，重点聚焦我区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挂牌督战的 3镇 6村，实施产业发展、村内巷道硬

化、饮水安全、垃圾污水处理、健康养老设施等公益项目建设。

（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工商联，各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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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扶贫访贫慰问活动。6月 30日前，区直各单位组

织干部职工到被帮扶地区开展访贫慰问送温暖活动。（区直各单

位，各镇、街道） 

（五）开展“6•30”活动 10 周年突出贡献评比活动。4-6 月，

对 2010 年以来在“6•30”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社会组织进行评比，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予以

通报表扬。（区委宣传部、区农业农村局、区民政局、澄海慈善

总会，各镇、街道） 

（六）隆重举办“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仪式暨 10 周年总结

大会。6月 30日，举办 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仪式暨“6•30”

活动 10周年总结大会，以展板、宣传海报、视频等形式，全面

展现“6•30”活动 10周年成效，为“6•30”活动 10周年来作出突出

贡献的单位（个人）、2019 年度“爱心慈善奖”、“精准扶贫贡献

奖”获得者颁奖，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现场认捐，会前区主

要领导接见重点爱心企业代表和爱心人士。（区委办、区政府办，

区民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工商联、澄海慈善总会） 

四、活动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2020 年“6•30”活动，

是我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收官之年的一项重要工作，适逢“6•30”活动 10 周年，全区各级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省、市和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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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关注存在返贫风

险群体，认真总结“6•30”活动 10 周年经验成效，创新宣传与组

织模式，强化宣传效应，营造活动氛围，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6•30”活动，发动爱心企业和个人踊跃捐赠，决胜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 

（二）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6•30”活动是在省、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领导和统筹协调下，以促进全省区域城乡

协调发展为目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全省性扶贫济困活动。

全区各级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要强化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加强各

级“6•30”活动办建设，充分发挥“6•30”活动办的职能作用，确保

事有人干，责有人担。要进一步总结梳理 2019 年“6•30”活动中

存在的瓶颈问题，按照《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办法》，

健全工作机制，理顺“6•30”活动办、捐赠接收单位工作关系，各

履其职、各施其责，关心解决捐赠接收单位在实际工作中的人员

紧张与运行成本财务困难的问题。要建立“6•30”活动办、捐赠接

收单位、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座谈交流工作机制，及时交流工

作动态，对接做好沟通服务。督促各地各有关单位严格按照“八

项规定”有关要求组织相关活动，并建立违纪违规行为联动查处

工作机制，联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地方势力资源垄断、敲诈勒索

等阻碍爱心捐赠和捐赠资金使用行为，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

营造我区良好社会扶贫环境。 

（三）规范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各级“6•30”活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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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接收单位要加强《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办法》、《广

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意见》的政策解读和落地落

实，进一步规范“6•30”活动捐赠财产的管理，加强捐赠财产使用

管理审计监督，对标对表审计发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问题整改

台账，督促逐项逐条落实整改。要用信息化、网络化思维使用管

理“6•30”活动捐赠财产，积极与省活动办同步使用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系统，严格按照捐赠资金“谁接收、谁

统计、谁使用、谁跟踪、谁公开”的要求，及时做好捐赠接收统

计、使用安排、跟踪落实及相关信息公开等工作，各级捐赠接收

单位要对捐赠资金实行专户专账管理，不得超范围使用。 

各相关责任单位要及时总结 2020年“6•30”活动情况，并于 6

月 22日、7月 13日、9月 21日、12月 21日前报区扶贫办。 

 

附件： 

汕头市澄海区 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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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澄海区 2020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责任清单 
 

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4-5月 6-7月 8月至次年 5月 

区委 
区政府 

1.5月-6月下旬组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开展走访企业活动，发动企业积极参与支持； 
2.6月上旬召开重点企业座谈会，通报“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情况，动员发动社会力量积极捐赠； 
3.6月 30日举办“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仪式暨 10周年总结大会； 

4.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济困活动。 

各镇（街道）

党（工）委

和人民政府 

1.5月-6月召开各类型座谈会并组织开展走访企业活动，发动企业积极参与支持； 

2.在各镇、街道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扶贫济困活动暨 10周年总结活动； 
3.及时将“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开展情况和爱心慈善典型事迹报送区扶贫办，以便汇总报送区委区政府和广东
扶贫济困日活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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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4-5月 6-7月 8月至次年 5月 

区农业农村

局（区扶贫

办） 

统筹组织 2020年汕头市
澄海区“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 

区 扶 贫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成 员 单

位 和 各

相 关 单

位 

1.4 月下旬协调区有关单位开
展“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工
作任务分工； 
2. 5月中下旬做好省红棉杯的
推荐工作；  
3. 5月下旬，根据省市的统一
安排，筹备召开动员会议，部

署 2020年汕头市澄海区“广东
扶贫济困日”活动工作任务； 
4.总结梳理“6•30”活动 10周年
的成效和经验； 
5.开展“6•30”活动 10周年突出
贡献评比活动。 

1.6-7月开展“百企帮百村”行
动； 
2.6月 30日前后开展扶贫访贫
慰问活动，到被帮扶村开展访

贫慰问送温暖活动； 
3.6月 30日协助举办“广东扶
贫济困日”活动仪式暨 10周年
总结大会，总结表彰一批工作

先进单位和个人。 

做好捐赠资金的

使用安排及跟踪

落实工作。 
 

区 委 办 公

室、区人大

常委会办公

室、区政府

办公室、区

政协办公室 

  
发动本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

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1.发动本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
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2.协调区四套领导班子带头参
加爱心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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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4-5月 6-7月 8月至次年 5月 

区委宣传部 
做好宣传工作，弘扬社会

公德美德，营造全社会参

与扶贫济困的浓烈氛围。 

区 农 业

农村局、

工商联、

总工会、

团区委、

妇 联 等

有 关 单

位，各镇

（街道）

人 民 政

府（办事

处） 

1.系统宣传“6•30”活动 10周年
的成效和经验，讲好 10 年以
来澄海社会扶贫好故事，进一

步扩大“6•30”活动社会影响； 
2.组织新闻媒体、网络平台全
面宣传“广东扶贫济困日”活
动，宣传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

的慈善典型事迹，营造良好氛

围。 
 

1. 组织新闻媒体，综合运用融
媒体手段，借助广播、电视、

报纸等优势传媒，发挥公交等

移动媒介作用，积极通过抖

音、小视频等宣传载体，全面

宣传“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宣传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的

慈善典型事迹，营造良好氛

围； 
2.及时将活动开展情况报送区
扶贫办； 
3.组织区总工会、青年、妇女
等群团组织做好宣传发动工

作； 
4.在区电视台等媒体公布接收
捐赠单位及联系人、联系电

话。 

及时将活动开展

情况报送区扶贫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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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4-5月 6-7月 8月至次年 5月 

区委统战部 
负责党外人士、港澳台和

海外捐款、联系和协调。 

区 委 台

办、区侨

联 
 

负责党外人士、港澳台和海外

扶贫济困活动，广泛发动党外

人士、港澳台和海外爱心人

士、爱心企业参与扶贫济困。 

 

区直机关工

委 

统筹组织各区直机关单

位开展干部职工爱心捐

赠活动。 

区 农 业

农村局、

澄 海 慈

善总会 

 

1.6月 30日前开展干部职工爱
心捐赠活动； 
2. 开展“以购代捐”活动，助力
消费扶贫； 
3.及时统计汇总各区直单位捐
赠情况并报送区扶贫办。 

及时统计汇总各

区直单位捐赠情

况并报送区扶贫

办。 

区教育局 
广泛发动全区学校和学

生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活

动。 

团区委、

区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

局 

 

1.开展“学子献爱心”活动，广
泛发动全区学校和学生参与

扶贫济困； 
2.及时统计汇总捐赠情况并与
活动开展情况一并报送区扶

贫办。 

汇总活动开展情

况并及时报送区

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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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4-5月 6-7月 8月至次年 5月 

区工信局 
发动社会各界爱心企业

积极参与“6•30”活动 

区 财 政

局、区市

场 监 管

局、区工

商联 

组织发动重点企业参与扶贫

济困捐赠活动。 

1.6 月上旬，协助区政府办召
开重点企业座谈会，通报

“6•30”活动情况，动员发动社
会力量积极捐赠； 
2.发动本单位职工积极参与扶
贫济困。 

汇总活动开展情

况并及时报送区

扶贫办。 

区民政局 

负责历年活动收尾工作，

在广大社区居民中开展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济困。 

 

1.负责继续做好历年来和 2018年“6•30”活动有关收尾工作； 
2.继续做好历年至2018年人大问询和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使用审计发现
问题的整改落实及情况报送工作； 
3.做好历年“6•30”活动资金等相关资料的整理归档以备人大等问询和审计检
查； 
4.总结梳理 2018 年及之前年度“6•30”活动的成效和经验并及时报送区扶贫
办； 
5.5-7月开展社会组织扶贫济困活动，并召开重点社会组织座谈会； 
6.6-7月开展社区扶贫募捐活动； 
7.6月 30日协助举办“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仪式； 
8.汇总捐赠情况和活动开展情况并及时报送区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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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4-5月 6-7月 8月至次年 5月 

区财政局 
落实汕头市澄海区扶贫

济困日活动费用。 
 落实汕头市澄海区扶贫济困日活动费用。 

区财政局 
（区金融

局） 

负责全区金融行业捐赠

活动的协调。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澄 海 支

行 

 

1.负责全区金融行业、农信联
社及信托、证券、保险等捐赠

活动的协调； 
2.发动本单位职工积极参与扶
贫济困。 

 

区税务局 
负责落实捐赠税收优惠

政策。 
  

1.负责落实捐赠税收优惠政
策； 
2.发动本单位职工积极参与扶
贫济困。 

 

区人武部 
负责动员我区驻军方面

开展“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工作。 

区 退 役

军 人 事

务局 
开展“拥政爱民献爱心”活动。 

1.开展“拥政爱民献爱心”活
动； 

2.及时统计汇总捐赠接收情况
并及时报送区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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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4-5月 6-7月 8月至次年 5月 

澄海慈善总

会 

澄海慈善总会为汕头市

澄海区 2020年“广东扶
贫济困日”活动区级捐赠
接收单位，要做好捐赠到

账、统计和拨付工作，并

按照“谁接收、谁统计、
谁使用、谁跟踪、谁公开”
的要求，及时做好捐赠接

收统计、使用安排、跟踪

落实及相关信息公开等

工作。（接收捐赠的账户

名称：汕头市澄海慈善总

会，银行账号：

44100801040001075，开
户银行：农业银行澄海支

行，捐款热线：

85887280。） 

区民政

局 

1.清理历年“6•30”活动认（募）
捐、到账资金及拨付情况并及

时报送区扶贫办； 

2.做好捐赠接收工作，接收社
会各界的慈善捐款； 
3.做好捐赠资金的信息公开公
示，推动“6•30”活动捐赠建设
项目全过程接受社会监督，适

时通报有关项目建设情况； 
4.统计汇总捐赠接收情况并及
时报送区扶贫办； 
5.总结梳理“6•30”活动 10周年
成效经验及时报区扶贫办； 
6.协助区农业农村局开展
“6•30”活动 10周年突出贡献
评比活动。 

1.做好捐赠接收工作，接收社
会各界的慈善捐款； 

2.做好捐赠资金的信息公开公
示，推动“6•30”活动捐赠建设
项目全过程接受社会监督，适

时通报有关项目建设情况； 
3.统计汇总捐赠接收情况并及
时报送区扶贫办。 
 

1.做好捐赠接收
工作； 
2.做好捐赠接收
统计、使用安排、

跟踪落实及相关

信息公开等工

作； 
3.统计汇总捐赠
接收情况并及时

报送区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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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单位 

主要责任 
配合 
单位 

进度安排 

4-5月 6-7月 8月至次年 5月 

区直各单位 
积极开展“广东扶贫济困
日”活动，关心慰问挂钩
帮扶的贫困村、贫困户。 

 
发动本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

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1.发动本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
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2.6月 30日前后各帮扶单位开
展扶贫访贫慰问活动，陪同区

领导班子到被帮扶村开展访

贫慰问送温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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